
1、 [bookmark: _Toc192151123]项目概况
为满足“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疗障关于印发《福建省“先诊疗后付费”推广应用工作方案》的通知（闽卫规划〔2025〕10号）”内工作方案要求，对医院HIS系统进行功能改造。
2、 总体要求
（1） 开展门诊“先诊疗后付费”
1.取消门诊预存预交金。医院提供门诊诊疗服务时，不得收取预交金，在诊察环节不再进行诊察费预扣。患者在诊室就诊后，取药前、检查检验前或门诊手术前一次性完成当次所有医疗费用结算。患者若未在约定时间内取药、开展检查检验或门诊手术等，应当将相关医疗费用及时退回。
2.建立完善结算后院内个人账户余额原渠道退回机制。医院应进一步拓展多渠道支付方式，在尊重群众现有支付习惯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线上支付、结算能力建设(如在医院公众号、小程序等提供线上支付、结算功能),至少提供一种线上支付、结算模式，便捷群众线上完成支付和结算，并建立就医费用结算资金余额定期(原则上不超过14天)原渠道退回机制。
3.建立诊疗失信限制机制。医院要建立诊疗失信限制机制，患者在本院处于欠费状态(包括门诊及住院),再次预约挂号或就诊时，应引导其及时缴清欠费，否则将限制预约挂号，并取消享受“先诊疗后付费”的便利。在此基础上，基于省诊疗失信人员信息管理系统对院内信息系统进行改造，相关院内信息系统在患者预约、取号等节点，通过省诊疗失信人员信息管理系统查询患者在其他医疗机构欠费状态，对处于欠费状态的患者，与本院欠费患者采取同样限制措施。医院应及时准确上传欠费人员相关数据，保障“先诊疗后付费”工作有序进行。探索建立患者欠费追偿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患者欠费带来的不良影响。
（2） 开展住院“先诊疗后付费”
推进实施治疗及收费流程再造和相关信息系统改造，围绕“结算便捷”,建立费用“一单清”机制，实现患者入院时无需预存预交金。医院根据入院后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结算类型、医保政策等预估，分阶段缴纳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出院时即时结算，扣除医保报销金额的个人自付费用由患者即时结清。
3、 改造内容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在满足《福建省“先诊疗后付费”推广应用工作方案》的通知（闽卫规划〔2025〕10号）内工作方案要求下实现“先诊疗后付费”接口改造，进一步优化患者就诊流程，改善医疗服务，提升患者体验感和获得感，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改造内容：
（1） 门诊先诊疗后付费改造
1.医生站挂号：判断门诊病人余额是否为负数，如果余额为负数，需要病人先结算历史挂号信息，才能进行新的挂号；如果余额不为负数，该病人可以先挂号开具诊疗或者药品，诊病结束后进行结算缴费，对应功能增加参数控制。
2.增加门诊预交金退款接口，供线上程序调用，方便病人可以通过线上渠道自行操作将门诊余额原路退回个人账户；
3.增加预约接口限制门诊病人存在未结挂号不能提前预约；
4.门诊收费系统增加存量预交金退款功能：增加门诊存量预交金退款界面，该界面可以查询14天可原路退回所有门诊病人的第三方交易记录；收费处操作人员可以批量选择查询出来的交易记录，将病人余额批量原路退回；
5.门诊单据扣费和门诊手术计费等开单界面增加诊间结算功能；
6.重新梳理门诊补开单诊疗和材料流程，要求在医生处开具较完整的诊疗和材料，减少病人到检验或检查科室补开单据的次数。
（2） 住院先诊疗后付费改造
1.新增病种字典，可通过维护费别，病种编码，病种名称，平均费用，平均自付金额，是否手术等内容；
2.入院病人通过入院后的诊断，关联病种字典，判断病人预交金金额不超过平均自付金额上限；
3.通过费别，设置判断病人是否允许欠费执行检查，检验药品等医嘱；
（3） 接口对接改造
1.省诊疗失信人员信息管理系统接口对接：建立院内诊疗失信人员名单并与省诊疗失信系统对接；
2.财务相关报表纳入线上退款，涉及相关统计报表进行调整。



